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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２０１４年

本市无偿献血工作的意见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无偿献血工作关系到生命救治和人民健康水平.为确保临床用

血需求和安全,结合本市血液供需情况和献血增量模式发展趋势,经

市政府同意,现就做好２０１４年本市无偿献血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工作目标

２０１４年,本市无偿献血总量为４９．０５万人份(每人份２００毫

升),全市临床用血自给率达到１００％,自愿无偿献血量达到临床

用血总量的９９．５％.

二、具体要求

２０１４年,是贯彻落实本市血液管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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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之年.本市无偿献血工作要继续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为人民健康服务为导向,结合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的深入推进,认真落实本市血液管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继续构建无偿献血工作的增量机制,努力满足临床用血的增量需

求,推进本市无偿献血工作可持续发展.

(一)充分认识无偿献血工作是需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公共卫生

事业,继续强化无偿献血工作的各方联动协调.

各级政府要加强对辖区内无偿献血工作的领导和规划,从精

神文明建设、宣传组织、社会动员、经费投入、人员配置、采血网点

优化布局等方面支持无偿献血工作,不断完善“政府主导、多部门

协作、社会共同参与”的无偿献血工作长效发展机制.同时,积极

鼓励和倡导国家工作人员率先献血.各区县要积极开展争创“全

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区”工作.已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区”称

号的区县要进一步巩固工作成果,持续和深入推进无偿献血工作.

各有关部门、单位要优化“综合协调、各方联动”的无偿献血工

作机制.财政、物价、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工商、建设交

通、文广影视、新闻出版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做好无偿献血工

作.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为血液管理机构在进一步

提高献血、采血、供血和医疗临床用血日常管理效能等方面,提供

财务和人力资源上的支持;新闻媒体要积极开展无偿献血工作的

公益性宣传;各级文明办、红十字会和爱卫会要结合自身工作和组

织网络,参与推动无偿献血工作;教育部门和各高校要组织在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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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加成分献血等自愿无偿献血.在解放军驻沪部队区域献血

管理委员会的统筹下,各驻沪部队、武警部队的官兵积极参加无偿

献血,体现现役军人的表率作用.此外,各有关部门、单位要重视

和解决街头个人自愿无偿献血下降、自愿无偿献血增量不足、

Rh(D)阴性等特殊血型血液供需不平衡、单采血小板供需缺口的

问题.

本市建立各区县、有关部门参加的无偿献血工作联席会议,不

断深化解决本市无偿献血工作面临的难点问题.按照世界卫生组

织“献血人口与人口总数之比达到１％以上”的血液供需平衡的标

准,结合“十二五”期间本市医疗临床用血的增量需求,科学设置实

施无偿献血的目标和指标体系,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无偿献血的阶

段性增量目标和实施步骤,整合资源、增加投入,把握无偿献血的

工作规律,探索创新无偿献血增量模式和区县献血工作考核激励

机制,强化本市血液保障体系建设.

(二)坚持实现献血工作融合行业优质服务的理念,不断完善

无偿献血工作的运作模式.

市卫生计生部门要加强对区县无偿献血工作情况的监督和检

查.各区县要制定２０１４年本区县无偿献血工作的实施方案,结合

实际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推进本区县的无偿献血和血

液管理工作,加快落实区县血液管理机构和采供血机构的人员编

制与基本配置,落实无偿献血增量模式和献血结构优化的构建与

实施,并在规划区县医疗服务发展的同时,对血液供应状况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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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采血小板的供需缺口进行科学评估,启动和加强对单采血小板

的采集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确保本区县内全血与单采

血小板等血源和临床用血需求变动基本吻合.

市、区县卫生计生部门要加大血液日常监督与专项执法力度,

加强与公安、监察等部门协作,严厉打击血头和雇人献血的违法行

为,建立、完善和实行全社会防范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联动机制,

确保血源安全.

市、区县血液管理机构要依据«上海市献血条例»,坚持“以人

为本、关注民生、注重公益”的理念,进一步强化血液管理与服务职

能,在献血环节注重数量保证和结构优化,在用血环节注重合理用

血和推广自体输血.要继续做好无偿献血的社会宣传与对献血者

的关爱工作.进一步完善缺血应急预案、血库偏型与偏多纠正预

案,以及Rh(D)阴性血募集、储备、供应和临床输血管理的常态长

效机制.要通过多种渠道,对相关单位的无偿献血组织实施情况

予以公示,褒扬先进.

各级医疗机构要根据«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卫生部

令第８５号),继续加强临床用血管理,规范医疗用血行为,做好临

床计划用血工作,继续开展医务人员科学合理用血的培训,加强血

液保护技术和成分输血的开展,提升自体输血比例.要进一步规

范开展用血病人的家庭成员和亲友互助献血工作,做到节流和开

源并举.

市、区县采供血机构要进一步落实«血站管理办法»、«血站质

—４—



量管理规范»、«血站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以及«献血者健康检查

标准»(GB１８４６７－２０１１),树立从献血者到受血者全过程血液质量

管理意识,持续加强和完善质量体系建设.市血液中心要进一步

履行本市血站质量控制与评价等职责,保障血液安全.

(三)巩固规范献血工作坚持团体自愿无偿的献血模式,保持

无偿献血工作的地区优势.

团体自愿无偿献血,即借助社区、企事业单位等积极鼓励社区

居民、企事业单位职工参加无偿献血,是本市无偿献血工作的优良

传统,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无偿献血招募方式.团体自愿无偿献

血在季节性调配血源、血型筛选纠偏、及时补充库存等方面具有较

大优势.２０１４年,在确保流动采血车、无偿献血屋、高校、驻沪部

队等自愿无偿献血的血源达到或超过３０．１６万人份的基础上,积

极贴近社区、企事业单位,加大无偿献血宣传和招募力度,让社区、

企事业单位内的公民在“完全自愿,没有任何经济报酬和胁迫”的

条件下捐献血液,实现团体自愿无偿献血１８．８９万人份的量化

目标.

各单位可按照不超过职工人数(包括外来务工人 员)的

６􀆰５％,各乡镇、街道可按照不超过无工作单位公民人数(包括外来

暂住人员)的２．５％,动员和招募广大公民参加无偿献血.各单位

的献血工作由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交纳地的区县血液管理机构负责

管理.

各乡镇、街道和企事业单位要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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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上海市献血条例»和科学的献血知识,加大

“面对面”的宣传和招募力度,动员广大公民积极参加自愿无偿献

血;要在市、区县血液管理机构的指导下,不断改进和创新工作模

式,巩固探索精神关爱和社会尊重的无偿献血氛围,组建无偿献血

志愿者队伍,进一步抑制超出“适当补贴”范围的献血后高补贴、长

休假现象,并严防雇人献血现象的发生.

进一步凸显解放军驻沪部队区域献血管理委员会对在沪军队

系统内献血、采血、供血和临床用血管理上的领导和主导作用.各

有关部门、单位要协助其根据驻沪部队人员情况和解放军上海血

站采供血能力,以及部队医院的用血需求与趋势,制定和实行血液

统筹等规划.

外地在沪施工单位的献血工作,由市、区县血液管理机构会同

市、区县建设交通委统筹组织实施.

(四)积极提升街头无偿献血募集能力,优化调整采血点位,进

一步夯实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建设.

要落实«上海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３年)»中现场血液募集体系优化建设项目要求,努力提升

街头无偿献血募集能力,继续构建无偿献血工作的增量机制,努力

满足全市临床用血的增量需求尤其是郊区三级公立医院建设与发

展的血液保障.

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血液管理机构和采供血机构要依据市政

府有关要求,在区县政府的支持下,对现有流动采血车与固定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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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进行效率评估和点位调整优化,提高街头血液募集工作效率.

要积极探索街头无偿献血志愿者的保留与预约,继续坚持

ALT快速检测以降低报废等措施,进一步增强本市街头血液募集

效能,逐步提升单次４００ml献血人群比例.要借鉴国内外街头血

液募集经验,注重对献血者的关爱、激励,提高街头献血纪念品的

预算标准,确保街头血液募集量止跌为稳、为增,切实提高街头个

人自愿无偿献血的募集数量.

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血液管理机构和采供血机构要把握机遇,

扩大宣传.各级政府要给予大力支持,社区、企事业单位要积极参

与,充分发挥社会公益的力量,营造全社会支持参与无偿献血的良

好氛围.

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血液管理机构和采供血机构要把组建一

定规模的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作为工作重点,努力做好建立无偿

献血志愿者队伍的基础性工作,制定并施行一套动态的管理办法

(如网上预约和管理等),确保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健康、持久和稳

定.市文明办、团市委、市志愿者协会要积极帮助推进无偿献血志

愿者队伍建设,在全市逐步形成机动灵活、泛在共享、协同配合的

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体系,做到既藏血于库又藏血于民,切实增强

本市用血自给能力、应急供血能力和献血志愿服务能力.

在组建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的过程中,市血液中心和区县有

关部门要整合社会资源,把组建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与街头血液

募集,社区、企事业单位等献血组织动员,以及高校大学生无偿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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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和应急献血保障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要着重组建成分无偿献

血的志愿者队伍,按照市血液管理机构的整体部署,通过保障、评

估机制的创新,增加区县和市血液中心募集单采血小板的数量,进

一步加强与市红十字会骨髓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的互动,

切实提高本市单采血小板的自给能力.

各区县要继续保留上海全市血液应急保障性贮备１万人份的

血源,充分发挥应急献血队伍的作用,提升本市应急血液保障

能力.

２０１４年本市无偿献血募集的具体安排,由市卫生计生委另行

通知.

附件:２０１４年本市无偿献血募集目标分解表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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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４年本市无偿献血募集目标分解表

区县、单位 无偿献血总量(人份)
黄浦区 ５５５６２
徐汇区 ２６００４
长宁区 １２５７６
静安区 ７６２０
普陀区 １７００９
闸北区 ６９７０２
虹口区 １３８２２
杨浦区 １４８６０
宝山区 １６７９４

浦东新区 ５０５７８
嘉定区 １８２１５
金山区 １４８８９
青浦区 １６１８７
奉贤区 １２３４８
崇明县 １４７９８
松江区 ２０６５５(自报)
闵行区 ３４８８０(自报)
高　校 ６００００

驻沪部队 ８０００
采血点位优化调整后增量 ６０００

合　计 ４９０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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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高法院,
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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